
附件

聊城市公办高中（中等职业）学校学生公寓

收费申报（核定）表

申请学校（盖章）： 联系电话： 审核编号：

项目 内 容

公寓

基本

情况

公寓名称（楼号）

每间住宿人数

每间建筑面积

室内条件

及配备设施

床 橱柜 电风扇 供暖设备

桌椅（ ）空调（ ）卫生间（ ）沐

浴设备（ ）阳台（ ）

合计可加收： 元

楼层条件

及公共配备设施

卫生间 盥洗室 沐浴间

饮水设备 公共电话

洗衣室及洗衣设备（ ）

合计可加收： 元

人员设置

及管理服务情况

宿管员（ ） 卫生保洁员（ ）

管理制度（ ）

其他服务（ ）

申报标准 元/生.学期

核定标准 元/生.学期



备注：1.住宿楼以整楼为单位进行申报核定，对新建或升级改造的，若

同一宿舍楼内有不同住宿条件的，收费标准就低核定。

2.本表一式四份，学校、教育主管、财政、发改部门各留存一份。

初

审

意

见

教育主管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(签字)： 单位(印章)

财政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(签字)： 单位(印章)

发改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(签字)： 单位(印章)

核

定

意

见

教育主管部门意见：

单位(印章)

财政部门意见：

单位(印章)

发改部门意见：

单位(印章)

批准日期： 执行日期：


